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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沙鸿运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56,364,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96%，占剔除公

司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9.97%。 新沙鸿运投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10月24日至2026年1月23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

337,068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0.60%。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新沙鸿运投资出具的《关于股票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新沙鸿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56,364,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96%，占

剔除回购后公司总股本的9.9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协议受让方式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4日至2026年1月23

日，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9,337,068股，占剔除回购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0%。

如遇公司股票在减持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新沙鸿运投资不存在持股相关仍在履行中的承诺，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三）减持主体是否存在不得减持的情形

新沙鸿运投资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新沙鸿运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新沙鸿运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在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新沙鸿运投资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实施股份减持计

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票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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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4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65,205,45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6.088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822人，代表股份914,885,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498%。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827人，代表股份1,880,090,673股，占总股本的31.3384%。

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

东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82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14,886,2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81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企业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0,090,67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61,510,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7%；反对股份数为18,323,2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弃权股份数为25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亚楠、郭静静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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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

同意聘任谭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谭柳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培训证明》，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联系电话：028-87825762

传 真：028-87825530

邮 箱：19436823@qq.com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

谭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2月出生，党校研究生，2024年12月进入公司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谭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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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5年9月24

日上午10:00时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2日以邮

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吴乐峰先生、独立董事谭

洪涛先生、贺立龙先生、周涛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袁继国先生主持，全体监事

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谭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期满日止。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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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24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晓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胡晓菲、赵金峰、蒋承

宏、张丽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023年， 公司筹划以现金方式购买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

6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进展，并按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

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交易并签署相关书面文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终止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详请参考公司同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胡晓菲、赵金峰、蒋承

宏、张丽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情况，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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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24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以现金方式

购买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新奥控股” ）持有的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6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同日，公司与

交易对方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终止协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为丰富旅游业务产品体系，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及盈利能力，公司于2023年筹划以现金方

式购买新奥控股持有的标的公司6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1、2023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藏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同日，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购

买协议》， 公司于2023年7月17日披露重组草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49号、2023-050号、2023-051号、2023-052号、2023-053号）。

2、2023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97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3、2023年8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资产购买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并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公司于2023年8月28

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号、2023-063号、2023-064号）。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交易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进展，并严格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等具体事宜。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交易并签署相关书面文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终止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9月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召开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通过征询公司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情况，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表示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沟通协商后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

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自查，自查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2023年7月17日至2025年

9月25日）。

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 待取得交易数

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交易情况。

六、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经上市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潜在

纠纷情况。 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在《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八、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2025年9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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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5日至9月26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投资者说明会的主要情况与类型

2025年9月24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以现金方式购买新奥控股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6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详请参考公司同日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号）。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解答投资者提问，公司计划于2025

年9月29日（星期一）16:00-17:00，召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16:00-17:00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网络地址：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董事、总经理王景启先生，独立董事张琪炜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罗练鹰女士，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等有关人员将出席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

员可能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至9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提问，或通过公司邮箱zhangxlam@enn.cn提问。

投资者也可以在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在

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张晓龙、易杰

电话：0891-6339150（工作日9:30-13:00、15:30-18:30）

邮箱：zhangxlam@en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说明会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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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饶怡。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36人，代表股份1,765,047,40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9.141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股份1,259,692,39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2087％。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3人，代表股份505,355,0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9330％。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2人，代表股份61,659,4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6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6,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430人，代表股份61,572,5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3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7,008,212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5％；反对7,

984,889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弃权54,3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620,282股， 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20％；反对7,984,889股，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00％；弃权54,

3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8,676,59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6,

317,11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9％；弃权53,7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5,288,660股， 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677％；反对6,317,11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52％；弃权53,

7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复梁、景洋。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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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会议于

2025年9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杨雨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杨雨澄先生任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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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已届满，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了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近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万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 万俊先生将与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八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

届期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万俊先生简历：

万俊，男，198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年2月加入浙江仙通橡塑

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公司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工厂副厂长，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工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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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 9月 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在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叶未亮先生；

2、董事会成员：叶未亮先生、李起富先生、金桂云先生、许长松先生、颜文标女士、万俊先生（职工代

表董事）、林素燕女士（独立董事）、曲亮先生（独立董事）、申屠宝卿女士（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战略决策委员会 叶未亮 叶未亮、李起富、曲亮

审计委员会 林素燕 林素燕、许长松、申屠宝卿

提名委员会 曲亮 曲亮、金桂云、林素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申屠宝卿 申屠宝卿、叶未亮、曲亮

二、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金桂云先生；

2、副总经理：邵学军先生、项青锋先生、郑钢武先生、张浩先生、颜文标女士、金淑燕女士；

3、总工程师：鲍卫平先生；

4、财务总监：刘玲女士；

5、董事会秘书：项青锋先生；

6、证券事务代表：吴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6-87684158

传真号码：0576-87684199

联系邮箱：zjxtzqb@163.com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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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30日 （星期二）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3日 （星期二） 至09月29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

月30日 （星期二） 15:00-16: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30日 （星期二）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未亮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

财务总监：刘玲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30日 （星期二） 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3日 （星期二） 至09月29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6-87684158

邮箱：zjxt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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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 9�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

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

的董事叶未亮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叶未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务。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李起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拟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为：叶未亮、李起富、曲亮，叶未亮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林素燕、许长松、申屠宝卿，林素燕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曲亮、金桂云、林素燕，曲亮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申屠宝卿、叶未亮、曲亮，申屠宝卿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金桂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邵学军先生、项青锋先生、郑钢武先生、张浩先生、颜文标女士、金淑燕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聘任邵学军先生、项青锋先生、郑钢武先生、张浩先生、颜文标女士、金淑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刘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鲍卫平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项青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吴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其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4,000万元人民币，对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投后公司持有其10%

股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

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出资1,0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9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合资公司将专注于教育、医疗、商业及消费端的机器人领域，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机器人整机组装、

装配及测试、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开发与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及其他委托代理加工业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附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叶未亮，男，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

三门县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台州市财政地税局副主任科员，台州市财政局行政审批处副处

长，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总经

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3年12月担任台州市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2

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李起富，男，195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4年至2009年历任浙江

省仙居通用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2013年9月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22年12月担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金桂云，男，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0年至2003年任浙江省

仙居通用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至2013年9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浙江仙

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7年4月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许长松，男，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4年9月至2016年3月在

中国银行工作,历任温岭支行公司部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牧屿支行行长,泽

国支行行长, 松门支行行长。 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任台州市金控租赁有限公司业务一部负责人。

2017年5月至2018年10月任台金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11月至2024年4月任台州市金

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投资部经理，2024年4月至今任台州市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经

理。 2022年9月至今兼任浙商证券董事。 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颜文标，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2001年5月至2016年5月在浙江燎原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科长、财务部长、财务总监、董秘、副总经理，2016至2022年12月，先后在上海

岭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司太立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

司、八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职务。 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兼任

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职务。

林素燕，女，197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至今担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师，曾

任会计系教师、会计系副主任，现任MPAcc教育中心副主任；曾担任浙江星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4月至今担任台州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5月至今担任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申屠宝卿，女，196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教授。1989年7月开始，先

后在浙江大学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6年12月至今，在浙江大学任职教授、博导。 2024年7月至今，

任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

挂牌）独立董事；2024年6月至今，任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

曲亮，男，198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浙江省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发展研究。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于香港城市大

学任访问学者,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于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从事博士后工作,2017年1月

至2022年3月任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5年3月至今于浙江工商大学任教。 现任浙江工

商大学教授、浙江信诚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

9月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邵学军，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工程师。 2000年至2003年

任浙江省仙居通用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3年至2009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2009年至2022年12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22年12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张浩，男，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3年6月加入浙江仙通橡塑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车间主任、厂长,2017�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郑钢武，男，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年至今一直就职于浙江

仙通，历任业务员、市场部总监等，2013年至2017年7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刘玲，女，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

务部会计、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鲍卫平，男，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2003年至今一直就

职于浙江仙通，历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项青锋，男，197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7年2月获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1998年-2001年在吉利集团工作，曾任发动机实验室负责人、采购主管。 2002年

-2010年在仙居电视台任记者、 时政部主任，2010年-2012年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2年-2017年在仙居县广播电视台任节目中心主任、影视文化中心主任。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

在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7年8月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董事

会秘书。

金淑燕，女，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年至2016年任浙江仙

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监察审计部内审员，2016年至2020年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

司质保部高级经理，2021年至2024年4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24年4月至今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

吴杰，男，199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21年9月加入浙江仙通橡塑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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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准许下属子公司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中院” ）于2025年9月19日作出的（2025）辽13

破6号《决定书》，朝阳中院准许公司下属子公司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正

邦”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5年9月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下属子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3），朝阳中院裁定受理张秀春对公司下属子公司朝阳正邦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清律

（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朝阳正邦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

2025年9月23日，朝阳正邦收到朝阳中院出具的《决定书》，准许朝阳正邦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5）辽13破6号《决定书》主要内容

朝阳中院认为：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作为生猪养殖企业，维护自有猪场所需生

猪养殖专业性较高，在重整期间内，由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有利于保持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经营价值，保证申请人辽

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值增值，不损害债权人利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决定如下：准许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二、信息披露责任人

法院准许朝阳正邦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在重整期间信息披露责任人仍为

公司董事会。

信息披露责任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王昆

联系电话：0791-86280667

邮箱：zqb@nzbkj.com

三、风险提示

1、朝阳正邦能否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朝阳正邦能

否重整成功，公司均将督促朝阳正邦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决定书》（（2025）辽13破6号）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2025/9/25

星期四

B046

Disclosure


